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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单位自愿参与“2025年深圳市工业园区运营水平评价”工作，并承诺：
[bookmark: OLE_LINK1]1. 申报的园区空间未出现改变规划用途情形；
2. 申报的园区近两年内未发生过重大治安和刑事犯罪案件、集体越级上访等群体性事件、黄赌毒等社会不良现象；
3. 申报的园区近两年内未发生过产品质量、消防安全、环保、食品药品安全等重大安全责任事故，未因不良事件被新闻媒体曝光；
4. 所提供的申请书及相关佐证资料真实、完整、有效，并承担因资料虚假而产生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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